	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各項證明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姓名
	
	任職處室
	

	職稱
	
	身分證字號
	
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	薪俸
	

	到職年月日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	離職年月日
	民國    年   月    日

	請於下列欲申請之證明書項目前空格內打(，並填入申請數量、年度。

	打(
	證明書類  別
	數量
	擬申請年度

	
	仍在本校服務證明書
	        份
	申請事由: 

	
	離職後服務證明書
	        份
	  ×× 

	
	補發敘薪通知書
	        份
	        年（學年）

	
	補發考績通知書
	        份
	        年（學年）

	
	其 他 證 明 書
	        份
	

	
	未在本校請領（眷屬               ）生活津貼 （喪葬、生育）補助費證明書

	謹陳

申請人          人事主管           校長


